
01-09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法 
 (民國 92 年 01 月 01 日發布 )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警察教育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各校) 畢業學生服務年限

規定如下： 
一、中央警察大學四年制各學系為六年。 
二、中央警察大學四年制轉學生為三年。 
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為四年。 
四、各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人員畢業後，其服務年限，依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規定辦理。 
各校畢業學生於入學前為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或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服務年限未滿之各科、系、班、組畢業學生者，畢業後，除依前項

服務年限規定服務外，並應另補足其服務年限。 
前二項服務年限之計算，自到職之日起算。但不包括服兵役期間在內。 
各校畢業學生在規定服務年限內，因病、痼疾，不能執行公務，經公立

醫院證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第三條   各校畢業學生在規定服務年限內，合於下列情形之一，經內政部核准者， 

得於進修後補足其服務年限： 
一、經政府核准選送國內外進修者。 
二、中央警察大學四年制各學系畢業學生服務滿四年以上；碩士班全時

在職畢業學生、四年制轉學生及二年制技術系畢業學生服務滿二年

以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畢業學生服務滿三年以上，至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自費進修與警政或其本職具有密切關係之科

目，並持有入學許可證等必要文件。 
前項進修人員服務年限未滿者，進修前應覓具保證人 (進修保證書如附
件一) ，保證國外進修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二年以內；國內進修碩士學
位或進修博士學位三年以內，期滿應立即補足其服務年限；未補足者，

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其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當事人未能

賠償者，由保證人負責賠償。 
第一項第一款人員，選送機關另有增加服務年限規定者，從其規定；其

增加之服務年限，自本辦法規定之服務年限期滿之日起算。  
第四條   各校畢業學生經分發職務後，在服務年限內離職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

年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其無力賠償或無法追繳者，由

保證人賠償。  
第五條   賠償費用項目內容如下： 

一、生活津貼：以在學期間實際所領之數額計算。 
二、主副食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以月份計算實際領受之主、副

食費。 



三、服裝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依實際領用種類、數量之價格計

算。 
四、書籍費：以在學期間實際領用數額計算。 
五、見學費及實習費：按實際使用數額計算之。 
賠償費用計算標準，依在學期間實際領用金額，並按其尚未服務期滿年

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其未滿一月者不計。由中央警察大學、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分別核算並公布之。  
第六條   賠償費用應由各校通知當事人及保證人限期辦理相關賠償事宜並通知

其原服務單位。當事人拒不賠償者，由保證人賠償之。逾期未繳納者，

由各校依法追繳。 
當事人或保證人應於接獲各校通知後三個月內繳納。但有具體事實無法

一次繳納者，經各校同意後，以三年為限，得向各校申請分期繳納。  
第七條   各校學生註冊入學時，應填具入學志願書 (如附件二) ，並由保證人填

具入學保證書 (如附件三) 各一份，送學校保存。  
第八條   各校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規定，應於招生簡章內明定之。  
第九條   各校畢業學生在服務年限內離職，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冊報回

役。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